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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新鮮人的煩惱事

一、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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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畢業學門
勞退提繳
推算月薪

物理、化學
及地球科學

54,798

工程及工程業 49,946

醫藥衛生 46,075

平均薪資最高的3個學門

依教育程度來看平均薪資

教育程度
勞退提繳
推算月薪

博士畢業 77,447

碩士畢業 57,016

大學畢業 37,469

專科畢業 35,861

畢業學門 勞退提繳推算月薪

法律 44,523

資訊通訊科技 43,822

數學及統計 43,744

其他學門 42,644

教育 40,926

運輸服務 40,901

社會及行為科學 40,446

商業及管理 39,874

獸醫 39,208

建築及營建工程 39,169

生命科學 38,571

農業 38,109

畢業學門 勞退提繳推算月薪

衛生及職業衛生服務 38,073

環境 37,239

人文 35,611

新聞學及圖書資訊 35,383

林業 35,291

製造及加工 35,070

漁業 35,039

語文 34,240

社會福利 34,207

安全服務 32,798

藝術 32,314

餐飲及民生服務 31,480

＊依據勞動部公布的最新數據整理105~109年畢業、所有學門、所有性別的大專畢業生（包含專科、
大學、碩士、博士全體畢業生）在27個學門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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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高學歷新鮮人薪資情形表

年度
學士畢業起薪

（元/每月）

碩士畢業起薪

（元/每月）

101年 26,722 31,639

102年 26,915 32,017

103年 27,193 32,269

104年 27,655 32,638

105年 28,116 33,313

106年 28,446 33,633

107年 28,849 33,880

108年 29,336 34,139

109年 29,819 34,450

110年 30,000 47,000

資料來源：勞動部初任人員薪資調查表
註：勞動部自110 年起改以高級中等（高中、高職）以上學校畢業生

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等大數據資料統計

一、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一、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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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公務人員考試

服公職

通過專技人員考試

取得執業證照，服務大眾

選項一 選項二

備註：專技人員考試及格轉任公務人員，近年來適用類科縮減，
轉任人數極少



公務人員之任官職等簡介

（數字越多官職越高）

官 等
（ 職 等 ）

委任

（1-5職等）

薦任

（6-9職等）

簡任

(10-14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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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任命層次及所
需基本資格條件
範圍之區分

係 職 責
程 度 及
所 需 資
格 條 件
之區分

簡任

薦任

委任



公務人員考試等級對應之任官職等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委任3職等

考試及格對應
之 官 職 等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委任1職等

高等考試

高考一級(特考一等)：薦任9職等

高考二級(特考二等)：薦任7職等

高考三級(特考三等)：薦任6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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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

考試

普通

考試

初等考試



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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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公務人員優勢分析

優 勢

 實現抱負、服務大眾

 職業穩定、升遷有序

 進 修 學 習

 待 遇 穩 定

 福 利 較 佳

 退 撫 保 障

一、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參考檔/公務人員訓練與進修3-1'37''.mp4
公務人員訓練與進修3-1'37''.mp4
公務人員工作管理4-1'16''.mp4


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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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務 人 員 上 班 族

1. 三四五等考試，薪水約46K、
36K、30K。

2. 加上單位或職務加給，如調
查局、國安局、警察、司法
等，起薪可達50K~70K之
間。

1. 薪資逐年穩定加薪。
2. 升等考及考績升職，升

遷管道公平。

國家保障工作權至65歲退休。

研究所進修可申請留職停薪；
另可申請在職進修、帶職帶薪。

大學畢業起薪約27K，而研究所畢
業起薪約29K不等。但有的民營機
構待遇也不錯。

小公司較無一定標準的升遷管道或
加薪機會，往往是老闆說了算。大
公司比較有制度。

中小企業平均壽命12年，倒閉、
裁員皆無法預期。大公司比較OK。

公司補助的機會少，且多需用自
己的時間及財力。

薪資

發展

保障

進修

VS

一、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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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級考試應考學歷資格、薪資及相關內涵

考試等級 應考學歷 取得官職等 初任薪資 類科數 考科數（原則）

高考一級
(特考一等)

博士 薦任9等 $62,390
行政類17
技術類18

3科

高考二級
(特考二等)

碩士 薦任7等 $52,690
行政類45
技術類46

6科

高考三級
（特考三等）

大學或獨立學
院

薦任6等 $49,550
行政類44
技術類71

8科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高中職 委任3等 $38,890
行政類33
技術類38

6科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不限學歷 委任1等 $31,450
行政類15
技術類1

4科

一、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公保、健保:按法令規定比例按
月於薪資中扣繳

福
利
制
度

假 期

保 險

津 貼

獎 金

年休假最高30日(任職滿14年以
上者)強制10天休假，應刷國民旅
遊卡每年16,000補助，其餘天數
可休假或改支領不休假加班費。

公務人員福利與退撫制度

婚喪生育補助費、子女教
育補助費

考績獎金:甲等1個月俸，乙等
半個月俸
年終獎金:1.5個月俸

退
撫
制
度

一次退或月退或兼
領二分之一的一次
退休金與二分之一
的月退休金併行，
可確保退休生活無
虞

退 休
一次退或月退或兼領二分
之一的一次退休金與二分
之一的月退休金併行，可
確保退休生活無虞。
以任職30年為例,118年1月以後退休，
委任5等月退俸約36,000元、薦任7
職等約41,000元、薦任9職等約
49,000元。

因公或意外死亡或病故,
對遺族照料確保身後無憂

撫 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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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假別

一、職涯規劃-決定自己的人生



考選部每年舉辨的國家考試約19項考試，包含公務人員考試、特種考試
及各項專技人員考試，其中高普考為最大規模的考試。

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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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國家考試-考試簡介

公務人員考試

任用資格考
1.依用人機關需求決定考試

類科與錄取人數。

2.考用配合、擇優錄取、排

他競爭。

專技人員考試

執業資格考
1.每年或間年辦理。

2.採總成績及格、科別及格、

一定比例及格 等 3 種，達標

者均予及格



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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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種類介紹(共30種)

高等、普考、

初等考

共計5種

特
種
考
試
共
計
21
種升官等升資考

試
共計4種

初任考試：高、普、初、特考

現職考試：升官等升資考試

高等考試一級考試
高等考試二級考試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普通考試
初等考試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
試

司法人員考試
司法官考試
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政人員考試
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
警察人員考試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考試
民航人員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原住民族考試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海岸巡防人員考試
關務人員考試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
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國防部文職人員考試
高科技或稀少性人員考試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
試
其他公務人員考試

二、認識國家考試

國家考試簡介2-2''.mp4


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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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人員考試之分類(共84類科)

社會類
•律師、會計師、專利師、不動產估價師、民間公證人、社會工作師、地政士、

記帳士、不動產經紀人、專責報關人員、財產保險代理人、人身保險代理人、

財產保險經紀人、人身保險經紀人、一般保險公證人、海事保險公證人、導

遊人員、領隊人員

工程技術類
•建築師、技師(土木、水利、結構、大地、測量、環境、都市計畫、機械、
冷凍空調、造船、電機、資訊、航空、化工、工業、工安、職業衛生、紡織、
食品、冶金、農藝、園藝、林業、畜牧、漁撈、水產養殖、水土保持、採礦、
應用地質、礦業安全、交通、電子等32類)、消防設備人員（師、士）

醫事類

•醫師、中醫師、法醫師、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護理

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職能

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獸醫師、助產師、驗光人員

（師、生）、公共衛生師

海事類

•引水人、驗船師、航海人員

二、認識國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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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9 110

1 逢甲大學 2,801 1 逢甲大學 2,701 1 逢甲大學 2,644

2 中興大學 2,672 2 中興大學 2,598 2 中興大學 2,641

3 臺灣大學 2,509 3 臺灣大學 2,429 3 臺灣大學 2,424

4 淡江大學 2,415 4 淡江大學 2,414 4 淡江大學 2,418

5 成功大學 2,404 5 東海大學 2,311 5 東海大學 2,358

6 東海大學 2,373 6 成功大學 2,300 6
高雄科技

大學
2,257

7
高雄科技

大學
2,315 7

高雄科技
大學

2,198 7 成功大學 2,148

8
中國文化

大學
2,290 8

中國文化
大學

2,170 8
中國文化

大學
2,082

9 輔仁大學 2,146 9 輔仁大學 1,972 9 輔仁大學 2,077

10 臺北大學 1,972 10 政治大學 1,847 10 政治大學 1,929

全

國

公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108 至 110 年高普考試全國大專校院報考人數前10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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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至 110 年高普考試全國大專校院錄取人數前10名統計

108 109 110

1 成功大學 395 1 成功大學 335 1 成功大學 326

2 臺灣大學 344 2 臺灣大學 309 2 臺灣大學 321

3 中興大學 270 3 中興大學 265 3 政治大學 272

4 政治大學 246 4 政治大學 253 4 中興大學 254

5 高雄科技
大學

207 5 逢甲大學 187 5 臺北大學 195

6 臺北大學 205 6 臺北大學 173 6 逢甲大學 169

7 逢甲大學 194 7
高雄科技

大學
167 7

高雄科技
大學

164

8 中央大學 169 8 中正大學 156 8 中正大學 146

9 中正大學 154 9 中央大學 143 9 中央大學 140

10 臺灣科技
大學

146 10
臺灣科技

大學
142 10

臺灣科技
大學

134

全

國

公

私

立

大

專

校

院



◼ 工作（job）-職業（career）-志業（
calling）
三個泥水匠的故事
砌磚
蓋教室
為國家未來的人才預備

◼ 公務員也能實現自我，施展抱負。

將服公職列為志業

20





誰是執政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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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獎】臺東縣大武鄉衛生所

突破定位、導入5G—南迴地區醫療的最
強後盾
一、與高雄醫學大學及其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合作，充實
急救設備成為第一個提供24小時急診檢驗及放射檢查之
衛生所，補足南迴地區緊急醫療缺口；全臺首創衛生所
胃鏡及大腸鏡一條龍檢查服務，讓民眾可一次就醫完成
2種檢查，提高病患檢查意願。
二、與醫學中心合作成為全國第一提供最多專科醫療門
診的衛生所，讓偏鄉民眾可受到醫學中心級的照護，亦
建立轉診綠色通道，彌平城鄉差距，為南迴地區醫療穩
定的後盾。
三、全國首創眼科、耳鼻喉科、皮膚科專科遠距醫療，
成為全國第一個啟動5G遠距醫療門診的衛生所，並導入
視訊會診與即時之影像醫學檢查，建立醫病共享決策模
式，並增進醫病信任關係。
四、從軟硬體設施出發，增加醫護人員留任意願；提出
跨表申請及跨醫院層級給付，使民眾在地享有醫學中心
等級之藥物、檢查及治療；辦理教育訓練，提升南迴地
區轉診後送醫療品質。

111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台東衛生所.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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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獎】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林處長立昌

向海致敬、開創新局—桃園海岸永續治
理的規劃師
一、成功復育許厝港濕地，設立草漯沙丘地質公園，

搶救小燕鷗育雛棲地，守護觀新千年藻礁，物種
多樣性大幅提升。

二、修復臺灣本島最大的新屋石滬群，公告登錄為文
化景觀，完整紀錄耆老修滬技術，傳承新屋百年
石滬文化。

三、活化海岸老舊建築，轉型成為環境教育場館，並
取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建構海岸生態教育
廊帶，幫老建物找到新價值。

四、招募千名志工投入淨海行列，媒合企業組成海廢
循環再生聯盟，設置海岸環境監測科技中心，佈
建海岸水質監測站，超前部署預防海洋污染。

五、打造新屋濱海植物園，帶動後湖溪獨木舟活動熱
潮，新建200公尺跨橋，串聯濱海自行車道，廣設
景觀智慧公廁，營造優質休憩環境，深受遊客好
評。

111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桃園巿政府林立昌處長.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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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待遇

※公務人員薪資水準與民間企業相比較，高普初考錄取

初任之初中階職位，顯較民間為高

※中階主管（如科長）和民間相當職務接近

※高階主管（如司處長及次長）則較民間高階主管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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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取得專業
證照受聘民間企業或自行執業優劣勢分析

⚫專業標記
⚫執業範圍受保障
⚫證照價值高
⚫得自行開業
⚫為民眾生命安全
財產等福祉把關
⚫職業生涯較長
⚫較能發揮所長

優 勢

⚫易受產業變動及景氣
影響而招致減薪、裁
員、資遣
⚫自行開業有風險
⚫需儲備足夠積蓄以養
老

劣 勢



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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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考三級、普考、初等、特考之差異

應試資格 考試方式 分發方式 轉調年限

高
普
初

特
考

✓ 未設定學
習領域

✓ 多以有完
整學歷即
可

身分、年齡、
體格、考試程
序與考科設計
等有差異或特
殊條件

例如：警察人
員考試有特定
體檢條件

一次筆試完
竣

多數均分二試（第一
試為筆試，第二試多
為體能測驗或口試），
甚至多達三試

按照全國統一排序
之各類科成績錄取
及分發

僅得於請辦考試之
特定機關分發任用

例如：外交特考、
調查特考僅能分發
任用於外交部或調
查局及其所屬機關

於任用機關綁定
3年，始能轉調

於任用機關綁定
6年，始能轉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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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類科--高考三級為例

行政類科

• 一般行政、一般民政、客家事務行政、戶政、原住民族行政、僑務行政、社會行政、勞

工行政、公職社會工作師、文化行政、教育行政、體育行政、國際文教行政、博物館管

理、視聽製作、新聞、圖書資訊管理、史料編纂、檔案管理、人事行政、財稅行政、金

融保險、財稅法務、會計、審計、統計、法制、國際經貿法律、法律廉政、財經廉政、

經建行政、公平交易管理、工業行政、商業行政、農業行政、漁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

觀光行政、海洋行政、交通行政、航運行政、地政、衛生行政、環保行政等44類科技術類科

• 農業技術、農業機械、土壤肥料、農產加工、園藝、植物病蟲害防治、農畜水產品檢驗、

林業技術、漁業技術、養殖技術、水產利用、動物技術、公職獸醫師、自然保育、海洋

技術、土木工程、公職土木工程技師、結構工程、水利工程、港灣工程、環境工程、水

土保持工程、建築工程、公職建築師、地質、採礦工程、材料工程、測量製圖、公職測

量技師、都市計畫技術、景觀、衛生技術、公職護理師、公職臨床心理師、公職諮商心

理師、公職營養師、公職醫事放射師、公職防疫醫師、公職食品技師、食品衛生檢驗、

公職醫事檢驗師、生物技術、藥事、生藥中藥基原鑑定、公職藥師、醫學工程、交通技

術、航海技術、輪機技術、航空駕駛、工業工程、職業安全衛生、電力工程、電子工程、

電信工程、資訊處理、機械工程、航空器維修、汽車工程、環保技術、化學安全、環境

檢驗、化學工程、天文、氣象、地震測報、核子工程、輻射安全、消防技術、技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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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不足

經常錄取不足額之類科

土木工程 環境工程

測量製圖 交通技術

建築工程 輪機技術

環保技術

亟需用人之類科

因應每年趨勢可能
有所不同，可密切
注意應考類科用人
動態



30

公務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考試種類 報考資格 科系組所限制

高考一級
特考一等

‧博士 ‧無限制

高考二級
特考二等

‧碩士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研究院所畢業或研究
所曾修習考試類科專業科目二科以上

高考三級
特考三等

‧獨立學院以上畢業
‧普考3年或高考
‧高等檢定及格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系科組畢業或曾修習
考試類科專業科目二科以上

普通考試
特考四等

‧高中職畢
‧初考3年或普考以上
‧高等或普通檢定及格

‧行政類科無限制
‧技術類科需相當類科畢業

初等考試
特考五等

‧年滿18歲



筆
試

口
試

其他並得採：心理測驗、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
學歷經歷證明等方式，同時或分試舉行

申論

測驗

混合題
型

體

能

測

驗

實

地

測

驗

大
部
分
考
試
以
筆
試
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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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方式

發給考試及格證書

正額錄取 增額錄取

分配訓練依序分發 列冊候用定期依序
分配訓練

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榜示錄取 正額及增額錄取差別

增額錄取者於
下次相同考試
榜示前仍未分
配訓練則喪失
資格(實際案
例不多)



共同科目

技 術 類

1.國文(作文與測驗)
2.法學知識與英文

(憲法、法學緒論、
英文)

行 政 類

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

應 考 資 格
行政類科為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資格
技術類科為依照學習領域及修習科目

高考三級考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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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分科：
例如教育工作者，則考教育行政學、
行政法、教育心理學等科目

從事僑務領域，則考比較政府、經
濟學、行政法、國際關係、一語文
類等科目(英、日、德、法、西語等)

➢領域廣泛：
另有藝文、法政、交通、公職社會

工作師等，共計44類科

➢領域分科：
例如電子工程工作者，則考工程
數學、電路學、電子學等科目

從事化學、環境等領域，則考環
境衛生學、化學程序工業、化學
反應工程學等科目

➢領域廣泛：
另有工業設計、公職諮商心理師、
資訊處理、自然保育等，共計

71類科



共同科目

技 術 類

國文(作文與測驗)

法學知識與英文(憲
法、法學緒論、英
文)

行 政 類

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

應 考 資 格
行政類科為普通高中職畢業

技術類科為高工或高農

普通考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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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分科：
例如教育工作者，則考教育概要、
行政法概要、教育測驗與統計概
要等科目

從事文化工作領域，則考藝術概
要、本國文學概要、文化行政概
要等科目

➢領域廣泛：
另有一般民政、視聽製作、工業
行政、客家事務行政等，共計

33類科

➢領域分科：
例如自然保育工作者，則考生
態學概要、自然資源經營管理
概要等科目

從事資訊領域，則考資料處理、
程式設計、計算機概要等科目

➢領域廣泛：
另有化學工程、工業工程、電
信工程，食品衛生檢驗、環境

工程等，共計38類科



共同科目

技 術 類

國文
公民(70%)與英
文(30%)

行 政 類

專業科目 專業科目
➢領域分科：
例如教育行政工作者，則考
教育學大意、教育法規大意
等科目

從事原住民族行政領域，則
考臺灣原住民族史大意、原
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等科
目
➢領域廣泛：
另有一般行政、財稅行政、
交通行政、社會行政等，共

計15類科

➢單一類科：
電子工程

➢考試科目：
電子學大意、
基本電學大意

應 考 資 格 年滿18歲即可報考，無學歷限制

初等考試簡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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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普考試考試期程(1)

每年3月初公告暫定需用類科

每年3月初考試舉辦公告

每年3月中旬至3月下旬考試報名

每年7月初舉行考試（筆試）

每年9月下旬第一試筆試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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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級考試簡介

應考資格：具博士學位證書者

應試科目：3科

考試方式：第一試筆試（40%）、第二試著作或發明審查
（35%）、第三試口試（25%）

任用資格：及格人員取得薦任第九職等任用資格

薪資待遇：約62,390元

限制轉調：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3年內不得轉
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
之機關、學校任職



應考資格：具碩士學位證書者（技術類科需相關院所畢業者）

應試科目：6科（普通科目2科、專業科目4科）

考試方式：第一試筆試（80%）、第二試口試（20%）

任用資格：及格人員取得薦任第七職等任用資格

薪資待遇：約52,690元

限制轉調：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3年內不得
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
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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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二級考試考試期程

6月下旬

12月11月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公告暫定
需用類科

7月初

考試舉辦
公告

7月中旬

舉行考試
(筆試)

10月初

第一試
筆試榜示

11月初

高考一級
最終榜示

12月底

考試報名
高考二級
最終榜示

12月初

39



四項普遍公務人員考試

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公務人員地方特考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3月：報名
7月：考試
9月：榜示

9月：報名
12月：考試
3月：榜示

10月：報名
1月：考試
3月：榜示

報名、考試及榜示時程
與高考三級合併辦理,

通稱公務人員高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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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領事及外交行政人員特考

年齡：三等：18至45歲；
四等：18至45歲。
學歷：三等：獨立學院
以上學校畢業；四等：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

語文能力檢定合格：三
等考試英文組報名期間
前3年，需通過英語檢定，
成績達CEFR B2。非英
文組報名期間前3年，需
通過英語檢定，成績達
CEFR B1。

兵役限制：無兵役限制。
特殊體檢規定：視力、
聽力、語障、中重度肢
障、事實足認身心狀況
不能執行職務、重症疾
患等。

三等：
第一試筆試，
第二試併採口
試與外語口試。

四等：
第一試筆試,
第二試口試。

三等外交領事

人 員 ： 英

文一、英文二、

法文、德文等

17組，應試科

目7科。

四等外交行政
人員：行 政組
及資訊組，應
試科目6科。

考試類
科數 應考資格 考試方

式

三等外交領事
人員

考試科目:
1.國文(作文與
測驗) 2.綜合
法政知識(憲
法、兩岸關係、
比較政府與政
治) 3.外國文
(含新聞書信
撰寫與編譯)  
4.國際法(含國
際公法與國際
私法)) 5.國際
關係與近代外
交史 6.國際
經濟 7.國際
傳播。

四等外交行
政人員

考試科目:
1.國文(作文
與測驗) 2.綜
合法政知識
(憲法、兩岸
關係、比較
政府與政治)
3.英文 4.國
際關係與國
際現勢 .5會
計學概要 6.
行政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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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商務人員特考

年齡：18至45歲。
學歷：獨立學院以
上學校畢業
語文能力檢定合格：
英文組、國際經貿
法律組聽說讀寫成
績需達(CEFR)B2以
上 ; 其 餘 各 組 為
(CEFR)B1以上。

兵役限制：無兵役
限制。
特殊體檢規定：視
力、聽力、辨色力、
語障、中重度肢障、
肺結核痰塗片、事
實足認其身心狀況
不能執行職務、重
症疾患等。

三等：第一試為

筆試及外語口試，

第二試為口試

第一試外國文 (國

際經貿法律組為

英文 )或外語個別

口試成績未滿60

分，或筆試科目

中有一科成績為

零分，不予錄取；

第二試口試成績

未滿60分或總成

績未滿50分者，

均不予錄取。

三等：英文組
等16組，
應試科目7科。

外國文包括英
文組、法文組、
德文組、日文
組、西班牙文
組、阿拉伯文
組、韓文組、
俄文組、義大
利文組、土耳
其文組、馬來
亞文組、葡萄
牙文組、越南
文組、印尼文
組。

考試類
科數 應考資格

考試方
式

三等國際經濟人員
外國文組

考試科目:
1.國文(作文與測驗)
2.外國文(就應考人
報考組別之外國文
應試。除英文組外，
其餘各組兼試基礎
英文) 3.外語個別
口試(就應考人報考
組別之外國語應試)
4.經濟學 5.國際經
濟學(國際貿易理論
及實務、國際金融
理論) 6.國際經濟
組織 7.國際公法及
國際私法。

42



移民行政人員特考

年齡：18歲以上。
學歷：二等：碩士

以上畢業；三等：
獨立學院以上學校
畢業；四等：高中、
職以上學校畢業。

兵役限制：無兵役
限制。

特殊體檢規定：身
高、BMI指數、視
力、聽力、辨色力、
有無不雅刺青、握
力、肢體健全與否
等。

二 等 ： 第 一 試
筆 試 、 第
二試體能測驗、
第三試口試。

三 、 四 等 均 分
二 試 ， 第 一 試
為 筆 試 ， 第 二
試為體能測驗。

二等：應試科
目6科。

三等：應試科
目7科。

四等：應試科
目數6科。

考試類
科數 應考資格 考試方式

三等移民行政人員
考試科目:

1.國文(作文與測驗)
2. 法 學 知 識 與 英 文
(憲法、法學緒論、
英文) 3.國土安全與
移民政策 4.行政法
5.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包括入出國及移民
法 、國 籍法 、 就業
服 務法 、臺灣 地區
與 大陸 地區人 民關
係條例、護照條例、
外 國護 照簽證 條例
等) 6.國境執法與刑
事法 7.外國文。

四等移民行政人員
考試科目:
1. 國 文 ( 作 文 與 測
驗) 2.法學知識與
英文 (憲 法、法學
緒論、英文) 3.國
土安全概要與移民
政策 (包括移民人
權)概要 4.行政法
概要 5.入出國及
移民法規概要 (包
括入出國及移民法、
國籍法、就業服務
法、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護照條例、外
國護照簽證條例等)
6.國境執法概要與
刑事法概要 (包括
刑法概要與刑事訴
訟法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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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員特考

年 齡 ： 年 滿 18 歲 。
（三等監獄官應考年齡
須在55歲以下 ，四等
監所管理員、法警應考
年齡須在45歲以下）。
學歷：三等：獨立學院
以上學校 畢業，公職
法醫師須領有法醫師證
書者，始得報考；四等：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
五等：無學歷限制。
兵役限制：無兵役限制。
特殊體檢規定：視力、
聽力、語障、中重度肢
障、事實足認身心狀況
不能執行職務、重症疾
患等。三等部分類科不
實施體格檢查。

三等：分二試舉
行，第一試為筆
試，第二試為口
試 （監獄官類科
分三試，第一試
筆試，第二試體
能測驗，第三試
口試）

四等及五等：以
筆試方式行之。
但四等法警、監
所管理員分二試
舉行，第一試為
筆試，第二試為
體能測驗。

三等：公設辯
護人等18類科
組，應試科目8
科（公職法醫
師5科，鑑識人
員7科）

四等：法院書
記官5類科，應
試科目6 科。

五等：錄事及
庭務2類科，應
試科目4科。

考試類
科數 應考資格 考試方式

三等法院書記
官

考試科目:
1.國文(作文與
測驗) 2.法學知
識與英文(憲法、
法 學 緒 論 、 英
文) 3.民法 4.
刑法 5.民事訴
訟法 6.行政法
與 法 院 組 織 法
7. 強 制 執 行 法 。

五等錄事

考試科目:
1.國文 2.公民
與英文 3.民事
訴 訟 法 大 意 與
刑 事 訴 訟 法 大
意 4.法學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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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人員特考

年齡：18至30歲。
學歷：三等：獨立學院
以上學校畢業；四等：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
五等考試無學歷限制。

兵役限制：男性應考人
須服畢兵役或經核准免
服兵役或現正服役中，
法定役期尚未屆滿者。
特殊體檢規定：視力、
聽力、語障、中重度肢
障、事實足認身心狀況
不能執行職務、重症疾
患等。三等部分類科不
實施體格檢查。

三 等 及 四 等 ：
第 一 試 筆 試 ，
第 二 試 體 能 測
驗 ， 第 三 試 口
試。

五 等 ： 第 一 試
筆 試 ， 第 二 試
體能測驗。

三等：調查工
作組等8組，應
試科目6 科。

四等：調查工
作組等 8組，
應試科目5科。

五等：調查工
作組等4組，應
試科目4 科。

考試類
科數 應考資格 考試方式

三等調查工作組
考試科目:

1.國文(作文與測
驗) 2.綜合法政
知識與英文(國憲
法、法學緒論、
兩岸關係、英文)
3.社會學 4.政治
學 5.刑法與刑
事訴訟法 6.外國
文(英文、日文、
德文、西班牙文、
阿拉伯文、法文、
俄文、韓文、土
耳其文)。

四等資訊科學組

考試科目:

1.國文 2.公民與

英文 3.系統分析

與設計概要 4.

資料庫應用概要

5.資通網路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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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警
察
人
員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 第一試為筆試
(外事警察人員並列考外語口試)
• 第二試為體能測驗
立定跳遠-女性130,男性190cm
心肺耐力跑走-女性800公尺
(280秒),男性1600公尺(494秒)

各等級資格：
二等：18至42歲、碩士以上畢業
三等：18至37歲、獨立學院以上畢業
四等：18至37歲、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
• 無兵役限制
• 特殊體檢規定：身高、BMI指數、視力、聽力、

有無不雅刺青、肢體健全與否等

四等行政警察：

一、警察法規概要
二、犯罪學概要
三、刑法概要

三等行政警察：

一、行政法
二、行政學
三、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四、心理學
五、公共政策

應試資格

應試方式

應試科目

46

二等
刑事鑑
識人員
等8類組
三等
行政警
察人員
等11類
組四等
行政警
察人員
等5類組

三等消防警察與四等行政警察為例

共同科目
國文
(作文與測驗)
法學知識 (中華民國憲法概要、法學
緒論)
英文



• 三等：飛航管制等6科別

考試類科數(視用人機關任用需要舉辦)

• 飛航檢查、適航檢查科別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口試
• 其餘科別第一試為筆試及英語會話，第二試為口試

考試方式

• 年齡：飛航管制科別18至35歲；飛航諮詢及航空通信科別18至45歲；飛航檢查及適航檢查科別18至55歲；航務管理科別
18歲以上

• 學歷：三等：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
• 飛航管制科別應考人於報名時，應繳交試務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所出具之體格檢查表。航務管理、飛航諮詢、航空通信、
飛航檢查、適航檢查等科別，應考人於第一試錄取通知送達14日內，應繳交試務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所出具之體格檢查
表。

• 兵役限制：無兵役限制
• 體檢規定：視力、辨色力、聽力、肺結核痰塗片、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重症疾患等

應考資格

• 三等：7科

應試科目數

• 三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資格

錄取後取得資格

• 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實際任職3年內不得轉調原分發占缺任用機關（構）以外之機關（構），並須於交通部暨其
所屬機關（構）再服務3年，始得轉調上述機關（構）以外機關（構）任職

限制轉調規定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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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政經組等7組 四等：政經組等6組 五等：行政組等4組

考試類科數(視用人機關任用需要舉辦)

• 三等及四等：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體能測驗，第三試為口試
• 五等：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體能測驗

考試方式

• 年齡：18至35歲
• 學歷：三等：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但公職資訊技師組須領有資訊技師證書及領證後2年工作經驗；四等：高中、職
以上學校畢業；五等：無學歷限制

• 兵役限制：服志願役者須於本考試筆試考畢之次日起4個月內退伍並持有權責單位發給之證明文件
• 特殊體檢規定：身高、視力、聽力、辨色力、血壓、五官是否有嚴重損傷、肢體健全與否、握力、肺結核痰塗片、有客
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重症疾患等

應考資格

• 三等：6科（公職資訊技師組2科） 四等：5科 五等：4科

應試科目數

• 三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資格
• 四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3職等任用資格
• 五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1職等任用資格

錄取後取得資格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
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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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財稅行政等13科別 四等：一般行政等8科別 五等：船舶駕駛、輪機工程2科別

考試類科數(視用人機關任用需要舉辦)

• 筆試

考試方式

• 年齡：18歲以上

• 學歷：三等：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四等：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五等：無學歷限制。三等、五等船舶駕駛及輪機

工程科別另須具航行員或輪機員適任證書或及格資格

• 兵役限制：無兵役限制

• 特殊體檢規定：視力、聽力、辨色力、肺結核痰塗片等

應考資格

• 三等：7科 四等：5科 五等：4科

應試科目數

• 三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資格

• 四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3職等任用資格

• 五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1職等任用資格

錄取後取得資格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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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司法官類科

考試類科數(視用人機關任用需要舉辦)

• 分三試舉行，第一試及第二試為筆試，第三試為口試

考試方式

• 年齡：18至55歲

• 學歷：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相關系組所畢業

• 兵役限制：無兵役限制

• 特殊體檢規定：視力、聽力、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肺結核痰塗片、重症疾患等

應考資格

• 第一試：2科

• 第二試：5科

應試科目數

• 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資格

錄取後取得資格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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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一般行政等 12類科 三等：一般行政等37類科

• 四等：一般行政等41類科 五等：一般行政等15類科

考試類科數(視用人機關任用需要舉辦)

• 筆試(電腦打字類科併採實地考試)

考試方式

• 具備身份：限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報考
• 年齡：18歲以上
• 學歷：二等：碩士以上畢業；三等：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四等：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五等：無學歷限制
• 兵役限制：無兵役限制
• 無特殊體檢規定

應考資格

• 二等：6科 三等：7科 四等：6科 五等：3科

應試科目數

• 二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7職等任用資格
• 三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資格
• 四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3職等任用資格
• 五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1職等任用資格

錄取後取得資格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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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一般行政等4類科 二等：一般行政等9類科 三等：一般行政等32類科

• 四等：一般行政等32類科 五等：一般行政等17類科

考試類科數(視用人機關任用需要舉辦)

• 一等：分三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著作或發明審查，第三試為口試
• 二等：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口試
• 三、四、五等：均採筆試 （四等考試監所管理員、法警類科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體能測驗）

考試方式

• 具備身份：限具原住民身分者(族語初級認證)

• 年齡：18歲以上
• 學歷：一等：博士畢業；二等：碩士以上畢業；三等：為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四等：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五等：
無學歷限制

• 兵役限制：無兵役限制
• 特殊體檢規定：無特殊體檢規定(僅監所管理員、法警類科須體檢，體檢項目為身高、視力、體格指標、聽力、辨色力、
肢體健全與否、肺結核痰塗片、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握力、重症疾患等)

應考資格

• 一等：3科 二等：6科 三等：7科 四等：6科 五等：4科

應試科目數

• 一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9職等任用資格 二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7職等任用資格
• 三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資格 四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3職等任用資格
• 五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1職等任用資格

錄取後取得資格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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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等：均設海巡行政、海巡觀通監控、海洋巡護( 航海、輪機組) 等科

• 五等：設海洋巡護科

考試類科數(視用人機關任用需要舉辦)

• 三、四等：分三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體能測驗，第三試為口試

• 五等：分二試舉行，第一試為筆試，第二試為體能測驗

考試方式

• 年齡：18 至55歲
• 學歷：三等：獨立學院以上學校畢業；四等：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三、四等海洋巡護科另須具航行員或輪機員及格
資格

• 兵役限制：無兵役限制
• 特殊體檢規定：視力、聽力、辨色力、身高、BMI 指數、肢體健全與否、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不能執行職務、握
力、重症疾患等

應考資格

• 三等：7科 四等：6科 五等：4科

應試科目數

• 三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資格

• 四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3職等任用資格

• 五等：訓練期滿及格取得委任第1職等任用資格

錄取後取得資格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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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三
等

五
等

四
等

應考資格：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
考試類科：一般行政暨技術等59類科
任用資格：委任第5職等或薦任第6職等

應考資格：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
考試類科：一般行政暨技術等53類科
任用資格：委任第3職等

應考資格：無學歷限制
考試類科：一般行政暨技術等17類科
任用資格：委任第1職等

• 皆為筆試

• 分區錄取且分區
分發

• 地特之各等級、
類科、資格、科
目參照高普考試
相當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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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考試等級
應考基本
學歷

特殊應考條件
薪資待
遇

類科
數

考科數

高等考試

專科以上
畢業(心理
師、法醫
師需碩士
以上)

⚫ 醫事類：限本科系

⚫ 社會、工程、海事類：科
系認定稍寬
，曾修習規定之學科學分

後亦准報考

⚫ 實習或實務經驗：部分類
科需具備實習經驗(如營養
師考試)或實務歷練年資(如
大地工程技師第二階段考
試)、或通過臨床技能測驗
(OSCE)(如醫師第二階段考
試)、或一定之職業資格(如
引水人須具一等或二等船
長適任資格並具3000總噸
船長經驗3年)

市場機

制決定
66

5-8科不
等

普通考試
高中(職)以
上畢業

原則上不限科系
市場機

制決定
18

3-5科不
等



筆
試(

主
要)

申論

測驗

混合
題型

口
試

體
能
測
驗

實
地
測
驗

電
腦
化
測
驗—

部
分
全

測
驗
題
之
專
技
醫
事
類

科
考
試
採
用

其他並得採：心理測驗、審查著作或發明或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等方式，
同時或分試、分階段舉行 56



及

格

方

式

消防設備人員須經訓練合格
引水人須經學習合格

57

科別及格 例如：建築師、會計師考試各科目達60分為及格

總成績及格 例如：護理師考試各科目平均分數滿60分為及格

全程到考人數一定
比例及格

例如：律師第一試錄取全程到考人數33%

併採總成績及格與
一定比例及格

例如：技師考試以各科目平均分數滿60分為及格，

但如及格人數未達全程到考人數16%，算至16%，

但總成績應達50分且無任一科0分者為及格

考試院發給及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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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取得考試資訊

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ex.gov.tw/

〈數位時代雜誌評選100年政府機關瀏覽人次排名前15強之第5名〉
訂閱考選集粹電子報

http://www.moex.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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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人專區

考
試
資
訊

如何使用考選部全球資訊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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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期
日
計
畫
表

如何使用考選部全球資訊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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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名
稱

如何使用考選部全球資訊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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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考選部全球資訊網(4)
(

可
查
詢
應
試
科
目
等)

考
試
相
關
法
規

應
考
資
格
查
詢



四、如何選擇報考類科
63

本身實力

1.了解職
務之工作
性質及內

容

2.是否符

合性向及

興趣

3.職務類

科需具備

之應考資

格

4.應試

科目

5.報考人

及錄取率

本身實力

查閱銓敘部職系說明書
或勞動部行業職業就業
指南E網



四、如何選擇報考類科-找對舞台
64

應考資格-查明就讀科系所符合應考資格之考試類科
‧逐一查閱各項考試規則，了解所設考試類科及所需應考資格：依考試規

則，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設35類科、二級91類科、三級114類科，
普通考試設71類科，初等考試設16類科，惟每年實際辦理之考試是否
設該類科需視機關有無用人需求而決定。如109年高考一級只設2類科、

二級22類科、三級98類科，普通考試設60類科，初等考試設15類科。
‧使用考選部網站應考資格線上查詢系統：
提供兩種方式查詢，依考試類科查詢或學

經歷查詢，惟因考試規則變動頻繁，網路
資料更新有落差，僅供選填類科參考。



四、如何選擇報考類科
65

•與自己所學相近

•立足點相同
策略1

•每年均有提報類科

•需用名額較多
策略2

• 報考不同考試之相同類科

• 報考同一考試之相近類科
策略3


